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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讀經 

第三篇 保羅對福音真理的忠信 

讀經：加拉太書第二章 1～21 

前言： 

    在加拉太書中，我們看見保羅是忠信、誠實、坦率且勇敢的。同時，他也顯出溫柔的靈。

他在六章一節題到這樣的靈，他說屬靈的人當用溫柔的靈挽回為過犯所勝的人。保羅寫這封書

信，是盡力要挽回已被軟弱所勝的加拉太信徒。無疑的，猶太教徒狡猾的利用加拉太信徒的軟

弱。所以，保羅用溫柔的靈要挽回已被過犯所勝的人。一面，他是勇敢的；另一面，他靈裡溫

柔，在這一個點上，我們都需要從保羅的榜樣中學習如何持守福音的真理。 

壹、 保羅的忠信 （二 1〜10） 

一、照著啟示上耶路撒冷去（二 1～2） 

1. 一章十八節保羅說到上耶路撒冷去訪問磯法。在二章一至二節我們看見，過了十四年，

他照著啟示又上耶路撒冷去。不僅保羅的福音，就連他上耶路撒冷，都是照著主的啟示，

不是照著任何組織或系統；他的行止和活動，都是照著主即時的引領。這也指明，他傳

福音不是照著人的教導，乃是照著主直接的啟示。所以在這十四年之久，保羅也因著受

約束，若沒有啟示他就不上耶路撒冷。 

2. 保羅訪問耶路撒冷是指行傳十五章的時候。熱中猶太教者告訴外邦信徒，他們要得救就

必須受割禮，這引起了許多糾紛。他們把割禮當作神永遠救恩的一個條件。保羅照著啟

示上耶路撒冷去，要對付問題的根源。保羅上耶路撒冷，不是去領受啟示或學習一些新

的教訓。反之，他照著啟示去那裡，是要對付一個嚴肅問題的根源。 

二、私下對那有名望的人陳述他所傳的福音（二 2） 

二章二節保羅也說，『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他們陳述；只是私下對那些有名

望的人說；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保羅這樣作，也是受約束的。他無意

在廣大的會眾面前說話，他只是要接觸領頭的人、使徒和長老，並私下對這些人陳述他

的福音。 

三、沒有勉強提多受割禮（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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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節保羅繼續說，『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希利尼人，也沒有被勉強受割禮。』這指

明保羅在他為著主見證的行動上，並不在意遵守律法。保羅特意不叫提多受割禮。保羅

的目的是要持守真理。既然在基督裡割禮已經過去了，所以，保羅沒有勉強提多受割禮。 

2. 猶太教是建立在神所賜的律法上，這律法有三根柱石：割禮、安息日和聖別的飲食條例。

這三樣都是神所命定的（創十七 9～14，出二十 8～11，利十一），作為那要來之事的影

兒（西二 16～17）。割禮是基督釘十字架使我們脫去肉體的影兒，這是受浸所表徵的（西

二 11～12）。安息日豫表基督是祂百姓的安息（太十一 28～30）。聖別的飲食條例表徵

對於潔淨或不潔淨的人，神聖別的百姓該不該接觸（徒十 11～16，34～35）。基督既已

來了，這些影兒就都當過去。因此，安息日的規條，由主耶穌在祂的職事中廢去了（太

十二 1～12）；聖別的飲食條例，為那靈在彼得的職事中廢掉了（徒十 9～20）；割禮也

於保羅在他的職事中所領受的啟示裡算為無有（加五 6，六 15）。不僅如此，猶太教的

根基，律法，已經由基督了結並頂替（羅十 4，加二 16）。因此，整個猶太教都了了。 

四、沒有容讓服從假弟兄（二 4〜5） 

在四至五節保羅繼續說，『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他們偷著進來，要窺探我們在

基督耶穌裡所得的自由，為要強制我們作奴隸；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服從

他們。為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們中間。』保羅不肯容讓服從的假弟兄，散佈信徒要

得救必須受割禮的觀念。保羅抵擋這事，就是一刻也沒有讓步。那些設法破壞我們在基

督裡的自由，並強制我們作奴隸的人，他一點也沒有服從他們。在基督裡的自由，就是

享受脫離律法的轄制，以及脫離受割禮之要求的自由。如今所有的信徒都免除了律法的

義務，尤其是受割禮的義務。保羅為了維護這個自由，就拒絕叫提多受割禮，或是容讓

服從猶太教徒。 

五、沒有從那些有名望的人領受甚麼（二 6） 

1. 六節保羅說，『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們從前是何等人，於我都沒有差別；神不以

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給我甚麼。』這裡我們看見保羅並沒有從那些有名

望的人領受甚麼。新約聖經中，保羅所寫的比別人更多。彼得在他的第二封書信中，甚

至承認保羅的著作中『有些是難以明白的』（彼後三 16）。 

2. 保羅所看見的比彼得、雅各和約翰所看見的更多。他們見過在肉體裡的主，但保羅以屬

靈的方式認識祂。在林後五章十六節保羅說，『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按著肉體認人了；

雖然按著肉體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祂了。』我們應當追求不按著肉體，而是按

著靈來認識基督。 

六、受託傳福音給未受割禮的人（二 7〜10） 

按照七節，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保羅『受託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彼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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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我們很清楚，主託付保羅傳福音給未受割禮的人。在這件

事上，保羅雖然很坦率、誠實、忠信又勇敢，但他並不驕傲。反之，他只認為那在彼得

裡面運行，叫他為受割禮之人盡使徒職分的，也在他裡面運行，叫他為外邦人，為那未

受割禮的人盡使徒的職分。 

貳、 彼得的不忠信 （二 11〜14） 

一、 當面抵擋彼得（二 11） 

因著保羅誠實、忠信、坦率又勇敢，當彼得對福音的真理不忠信時，他就當面抵擋彼得。

在二章十一節保羅說，『但磯法來到安提阿的時候，因他有可定罪之處，我就當面抵擋

他。』我們會看見，彼得對他所得著關於外邦人的異象不忠信，而且裝假，故此保羅抵

擋他。 

二、與未受割禮的一同吃飯（二 12） 

1. 彼得與主耶穌同在三年半之久，並見過行傳十章廢除利未記飲食條例之異象的人，竟然

作出這樣裝假的事來。然而，彼得在安提阿的確這麼作了，因為他不忠於他所看見的異

象，他沒有照著他從主所領受的異象來持守真理，所以保羅就當面抵擋他。 

2. 二章十二節，從雅各那裡來的幾個人，未到以先，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飯。這違反猶太

人遵守律法規條的習慣。倘若與外邦人一同吃飯是錯的，彼得當初就不該這麼作。他既

與他們一同吃飯，就指明這樣作是對的。 

三、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開始退去，隔離自己 

及至從雅各那裡來的人來到，彼得『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開始退去，隔離自己』。『從雅

各那裡來』意即從耶路撒冷的那裡來。彼得退去的事實，證明當時彼得在的基督徒信仰

上非常軟弱。在行傳十章，彼得曾從天上領受極清楚的異象，該與外邦人有交通，他也

領頭去行。現今卻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不和外邦人一同吃飯，這是何等的軟弱、退

後！這指明在耶路撒冷有一種氣氛，很強的偏向遵守割禮。也許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猶太

信徒，仍然贊成這種作法。 

四、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二 13） 

十三節保羅說，『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領頭的退後，其餘的就容易隨著

退後。在使徒中領頭的彼得，竟然在有關福音真理的事上裝假。新約至少有兩次告訴我

們，彼得在消極的一面帶頭，而別人就跟隨他。在約翰二十一章彼得帶頭去打魚，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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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就跟隨了他。在加拉太二章這裡，彼得裝假，其餘的人也隨著他裝假。 

五、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保羅指出甚至巴拿巴也隨夥裝假。巴拿巴曾參與保羅首次盡職的行程，向外邦人傳福音，

興起外邦眾教會。連這一位與外邦信徒如此有交通的人，也被牽引和彼得一同裝假。 

六、不按福音的真理正直而行（二 14） 

因為彼得和其餘的人裝假，保羅『一看見他們不按福音的真理正直而行』（14），就責備

他。彼得完全錯了，保羅就當面責備他。他不容福音明確的真理被破壞。也許保羅是惟

一有勇氣責備像彼得這樣一位帶頭使徒的人。為著保羅的忠信感謝主。倘若他在安提阿

那裡不忠信，福音的真理也許就糢糊不清了。 

七、勉強外邦人生活像猶太人（二 15） 

保羅在眾人面前對彼得說，『你既是猶太人，若是生活像外邦人，不像猶太人，怎麼還

勉強外邦人猶太化？』生活像外邦人就是與外邦人一同吃飯、生活並交通。猶太化就是

生活像猶太人，不同外邦人吃飯、交通。 

我們讚美主！藉著保羅的忠信，福音的真理得以保存。今天這件事明亮如水晶，按照新

約，在基督裡沒有割禮。我們已從律法下的奴役和割禮的轄制中得了釋放。我們無需守

律法，也無需受割禮。反之，我們只需要相信基督。因著保羅的忠信和勇敢，這個真理

得以保存，並且今天對我們依然是明亮的。 

參、 保羅福音的真理—基督頂替律法 （二 16〜21） 

一、 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 

1. 福音真理的第一方面乃是：墮落的人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二章十六節保羅說，『且

知道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在本節末了保羅宣告說，『因為凡屬肉體的人，都

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二章十六節的肉體，指墮落的人，因他們已成了肉體（創六

3，和合本譯為血氣）。這樣的人，絕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此外，在三章十一節保羅

繼續說，『沒有一個人憑著律法在神面前得稱義，乃是明顯的。』在這些經節中保羅清

楚的告訴我們，沒有一人本於行律法得稱義。 

2. 羅馬七章證實我們無法遵守全部的誡命。在七節保羅題到論貪心的誡命時說，『非律法

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然後在八節他繼續說，『然而罪藉著誡命得

著機會，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面發動。』保羅越想遵守這誡命，他就越失敗。這指明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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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人不可能遵守神全部的誡命。開倒車回到律法並想要遵守律法，真是何等荒謬！我

們實在沒有遵守律法的能力。正如保羅在羅馬七章十四節所說，律法是屬靈的，但我們

是屬肉的，是已經賣給罪了。所以，凡屬肉體的人，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 

二、 律法是監護人，看守神的選民直等基督來到 

1. 當神頒賜律法時，祂知道人不能遵守；神賜律法的目的，是要用律法作監護人，看守祂

的百姓，直等基督來到（加三 23～24，四 2）。神的心意是用律法作為羊圈，把祂的羊

看守在其中。 

2. 律法的功用是暴露人，同時也看守他們。因此，神用律法作為監護人來看守祂的百姓，

如同羊圈在冬天或暴風雨的期間看守羊群。猶太教徒盲目的以為律法是為叫他們遵行而

頒賜的。他們沒有看見，律法是為了看守、監護神的百姓而賜的。保羅在加拉太三章二

十三節，把這個基本原則說得很清楚：『但信仰還未來到以先，我們是被看守在律法之

下，被圈住好歸於那要顯示的信仰。』二十四節他繼續說，『這樣，律法成了我們的兒

童導師，帶我們歸於基督，好使我們本於信得稱義。』這些經節清楚的啟示，律法的功

用乃是作為監護人。律法暴露人的過犯，同時也看守神的百姓，直等基督來到。  

3. 基督既已來到，律法就過去了。但無知的猶太教徒要留在律法中，並努力遵行律法。他

們沒有看見，律法有時代性的功用，當這個功用完成了，律法就不該再存留。猶太教徒

不認識神賜律法的目的。所以，甚至在基督來到以後，他們還持守律法。這違反了神經

綸的基本原則。 

三、 在神新約的經綸之下 

1. 人本於信基督得稱義（二 16） 

a. 在神新約的經綸之下，我們不是要遵行律法。反之，我們乃是本於信基督得稱義（加

二 16）。在基督裡的信，指藉著信與祂有生機的聯結。正確的傳福音不是傳道理，而

是傳神的兒子這個人位。神的兒子是父的具體化身，並且實化為那靈。傳福音就是傳

這個人位。每當我們傳福音，我們必須使那些聽我們的人，對神的兒子活的人位有印

象，我們傳揚的中心必須是這個活的人位。 

b. 信徒本於信基督得稱義，這信與他們珍賞神兒子的人位有關，乃是耶穌的寶貴注入我

們裡面。藉著這樣的注入，我們就自然而然的相信主耶穌。道理的教訓不能使我們對

神兒子人位的寶貴有印象。當這個寶貴藉著福音的傳揚注入我們裡面時，我們自然而

然就開始珍賞主耶穌，並且相信祂。我們說，『主耶穌，我愛你，我寶貴你。』這就是

有在基督裡的信的意思。 

c. 這信創造一種生機的聯結，使我們在其中與基督是一。所以，『本於信基督』這句話，

實際上是指明一種因著相信基督而成就的生機聯結。信基督，或作，『在基督裡』的信；

『在基督裡』一辭，就是指這種生機的聯結。我們相信基督以前，我們和基督之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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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隔絕。但藉著信，我們聯於基督，並與祂成為一。如今我們在基督裡，基督也

在我們裡面。這是一種生機的聯結，在生命裡的聯結。這種聯結可由一棵樹的枝子接

在另一棵樹上來說明。我們藉著在基督裡的信，就接枝到基督裡面。藉著這個屬靈接

枝的過程，兩種生命就結合成為一個。 

d. 要因信基督得稱義，我們就需要由於珍賞祂的寶貴而相信主耶穌。當基督的寶貴藉著

福音的傳揚注入我們裡面時，我們自然而然就珍賞主，並呼求祂。這是真正的相信。

藉著這樣的相信，我們和基督成為一。所以，因信稱義不僅僅是地位的事，也是生機

的事，在生命裡的事。與基督生機的聯結，藉著我們珍賞祂所產生活的信，自然而然

就得以完成。這就是因信基督得稱義。 

2. 人本於信得生並活著 

在神新約的經綸裡，人也本於信得生並活著。三章十一節保羅說，『義人必本於信得生

並活著。』這裡的『得生』，意思就是得生命。因著與主有生機的聯結，在我們裡面就

有了生命。不僅如此，我們也憑信而活，這信就是我們對寶貴的主耶穌的珍賞。我們

不僅有生命，並且也憑這生命活著。 

3. 人向律法死了，叫他可以向神活著（二 19） 

二章十九節保羅說，『我藉著律法，已經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著。』在道理上

很難解釋甚麼是向律法死了，叫我們可以向神活著。在我們經歷的光中來看這事，我

們基督徒的經歷證實，當我們與基督生機的聯結發生時，我們就感覺到我們向著世界、

罪惡、自己、和一切律法的義務死了；同時，我們也感覺到向神活著的事實。或許你

說『主耶穌，從現在起，除了你以外，我不在意別的。我不在意我的教育、工作或前

途。這就是向一切事死了，為要向神活著。 

4. 人有基督活在他裡面（二 20） 

我們這些向律法死了並向神活著的人，有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二章二十節保羅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這

也是福音真理的一個基本方面。 

四、 人成為新造 

福音真理的另一方面乃是人在基督裡成為新造。加拉太六章十五節說，『受割禮不受割

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新造就是神與人的調和。當三一神在基督裡，

藉著那靈作到我們裡面時，新造就發生。這是神性與人性的調和。活在這個新造裡遠

超過試著遵守律法。加拉太的信徒回到律法去是何等愚昧！他們應當憑信留在基督裡。

在這個與基督的聯結裡，基督活在我們裡面，使我們成為新造。雖然我們還是神所造

的，但我們卻與神這位創造者調和。我們既與創造者成為一，祂的生命成為我們的生

命，我們的生活也就成為祂的生活。這種調和產生一個新造。這不是因著行律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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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著信基督而成就的。 


